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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第八次觀審案件模擬法庭研討會會議記錄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第八次觀審案件模擬法庭研討會會議記錄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第八次觀審案件模擬法庭研討會會議記錄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第八次觀審案件模擬法庭研討會會議記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3103103103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28282828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18181818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院本院本院本院4444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司法院蘇副院長永欽司法院蘇副院長永欽司法院蘇副院長永欽司法院蘇副院長永欽                                                                紀錄紀錄紀錄紀錄：：：：林鼎嵐林鼎嵐林鼎嵐林鼎嵐    

壹壹壹壹、、、、討論過程討論過程討論過程討論過程：：：：    

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    

感謝辦理本次模擬法庭的庭長、法官、檢察官、辯護人、觀審員、備位

觀審員及行政人員。我國司法制度改革迄今最大突破在於讓人民參與審判，

惟如何於不影響現行制度下，協助人民瞭解並投入程序運作，使其毫無壓力

地參與審判，亦係困難所在。為瞭解本次人民參與審判過程的感受及所面臨

問題，等會先請觀審員表示意見。此外，本次4 名評論員均全程深入參與模

擬法庭之運作，待觀審員表示意見後，亦請他們提供改革建議。 

人民觀審條例草案雖尚未通過，惟我們可經由程序模擬累積經驗，導入

不同變項，以發現本制度待改進處，使本制度運作能貼近真實。之前模擬法

庭所增加最重要變項係於評議階段賦予觀審員表決權，此部分與草案規範不

同，而本次模擬法庭所增加變項則是就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量刑事項分開

進行調查、辯論及評議。此外，為擴大人民參與審判，本次模擬法庭仿照韓

國制度組成影子觀審團，影子觀審員評議結果雖不若觀審法庭具拘束力，但

可全程參與審判。未來，我們會繼續朝此方向辦理模擬法庭。 

邱影子觀審員邱影子觀審員邱影子觀審員邱影子觀審員：：：：    

今日公設辯護人表現非常好，我們想到的問題，他們都有想到。另全程

陪同我們的郭法官，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輔以實例讓我們於短時間內瞭解相

關法律概念，本人覺得這樣的安排很好。 

吳影子觀審員吳影子觀審員吳影子觀審員吳影子觀審員：：：：    

很榮幸參加本次模擬法庭，這是個難得機會，透過本次參與，讓我們大

開眼界。本制度將來上路時，有助改變部分人民對司法的看法，因有些人認

為司法可能有黑箱作業，而我們可將本次經驗分享予家人朋友，影響他們對

司法的看法。 

王觀審員王觀審員王觀審員王觀審員：：：：    

本人認為觀審員本身的法律觀念應合乎潮流。此外，實際參與審判時，

我們有時會不知應如何判，我想法官可能亦有同樣想法，而之所以很多法院

判決與人民想法落差過大，原因可能在於一般人多透過媒體觀察案件。本次

參與對本人而言是個很好的經驗。 

花觀審員花觀審員花觀審員花觀審員：：：：    

本人是第一次進法院，感覺法院很嚴肅。透過本次參與，本人發現法官

審判過程十分辛苦，因要我們法律素人依卷證資料去判刑，對被告及被害人

有個公平審判，實屬不易，且誠如其他觀審員所言，我們透過媒體所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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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毋寧與實際情形有所落差。 

黃觀審員黃觀審員黃觀審員黃觀審員：：：：    

透過本次參與，讓人覺得法官十分辛苦。審判本為上帝的工作，交由法

律人職司已屬困難，更何況我們不具法律專業，要臨時吸收法律條文並依法

判斷，誠屬不易，尤其量刑方面會使人陷入兩難，僅能參考過去案例思考如

何量刑，使被告有悔過機會，並兼顧補償被害人所受損害。 

陳觀審員陳觀審員陳觀審員陳觀審員：：：：    

依我們的社會認知，酒駕行為是可避免的，若故意為之則為不對的行為。

另本次我們判斷本案刑度等事項時，需經法官徵酌，雖然我們評議過程並無

一定判斷標準，但經法官說明後，有助我們建立概念作判斷。 

何觀審員何觀審員何觀審員何觀審員：：：：    

對我們而言，本次經驗十分難得。本人為家庭主婦，對於能參與本次模

擬法庭感到訝異，且能擔任素人法官，亦使人感到榮耀，而透過與合議庭法

官討論案情，讓人覺得法官很不簡單，每位法官均條理分明，把我們引導的

很好。 

湯觀審員湯觀審員湯觀審員湯觀審員：：：：    

我們很多人是第一次參與審判，本次對我們而言意義重大，十分難得。

參與過程雖會感受到壓力，惟因我們不具法律專業，習慣以情感角度判斷，

透過參與可同時學習如何依法審判，而非僅憑情感判斷。 

馮影子觀審員馮影子觀審員馮影子觀審員馮影子觀審員：：：：    

身為影子觀審員，壓力不若台上的觀審員，得以放鬆心情，從其他角度

審視本案。我覺得法律素人較會考慮到情感層面，而非法條規範。另本次2 名

公設辯護人很厲害，有說服我們，而因我們對法律有很多不懂之處，要感謝

法官給我們正確的觀念。 

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    

本次影子觀審團就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量刑事項之評議結果分別為

何？ 

馮影子觀審馮影子觀審馮影子觀審馮影子觀審員員員員：：：：    

本次影子觀審團與觀審法庭評議結果不同，我們認為被告犯過失致死

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5年，並命被告向被害人支付賠償金。 

邱影子觀審員邱影子觀審員邱影子觀審員邱影子觀審員：：：：    

影子觀審團判處被告緩刑5 年之原因在於，被告小孩年紀尚輕，正處於

公設辯護人所稱之「狂飆期」，須有人教導其正確觀念，而被告已離婚，其

母親又住在安養院，如未讓被告陪伴小孩成長，毋寧係惡性循環，產生新的

社會問題。再者，本人認為若讓被告入監服刑，係浪費政府資源，應讓被告

自行負擔部分金錢，較為妥適。 

吳吳吳吳影子觀審員影子觀審員影子觀審員影子觀審員：：：：    

被告做錯事雖應接受刑罰，惟量刑時應兼考量情理法層面，使雙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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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平衡點。同情被害人家庭並依其所受傷害對被告量刑時，應兼顧被告家

庭，避免造成另個家庭的損害。法律專家審判時會以明確的角度作判斷，此

非一般民眾可以做到的。 

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    

每次參與模擬法庭的觀審員都非常認真，對本制度之推展有正面效果。

有關觀審員所提法與情的兩難問題，為本制度運作關鍵，如只講情，而不講

法，不易處理事情，但若只講法，而不講情，可能不符法律精神，故本制度

一方面賦予觀審員表意權，另方面由法官把關，以兼顧法理情。 

洪備位觀審員洪備位觀審員洪備位觀審員洪備位觀審員：：：：    

本次6名觀審員都很厲害，可和3名法官共同做出妥適的判決。不過，本

人認為本件量刑過輕，因交通事故帶走1 條人命，造成被害人家屬痛苦，希

望社會大眾能守法，避免酒後駕車。 

陳備位觀審員陳備位觀審員陳備位觀審員陳備位觀審員：：：：    

雖然本人僅擔任備位觀審員，但仍全程參與審判，並發現到法官辛苦的

一面，本次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實屬難得的經驗。同方才洪備位觀審員所

言，1 條人命就這樣結束，使我們十分不捨，所以我們會思考如何避免酒駕，

讓憾事不再發生。此外，判決時應如何兼顧情理法，以及是否給予被告緩刑，

係屬難事。若本件判太重，可能會使被告的小孩無人照顧，造成被告的家庭

破碎；惟另方面，被告做錯事本應接受重責，如予輕判，可能無法使其心生

警惕。透過本次參與，使我們體認到法官判案的兩難與煎熬，其工作十分辛

苦。 

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    

除法官外，檢察官所職司的偵查與公訴工作亦十分不易，希望可以透過

參與，讓人民了解司法的運作。 

蔣主任念祖蔣主任念祖蔣主任念祖蔣主任念祖：：：：    

本次觀審員多認為本制度有助改善民眾對司法的疑慮，亦可減輕法官判

決的煎熬，建議司法院將來宣傳本制度時，可以參與審判為人民基本權利作

為宣傳方向，擴大人民參與。 

本次模擬法庭優點如下： 

一、法官事先訂定審理期日時間議定表，俾利參與人員掌握程序流程，建

議日後模擬法庭可參考辦理。 

二、本次交互詰問程序完畢後，法官先行中間討論，讓觀審員提出疑問，

待觀審員瞭解後再請其訊問證人。 

三、檢察官及辯護人蒞庭時，均站在法庭中央同時對法官及觀審員陳述，

顯見觀審法庭成員係票票等值，且輔以說明的投影片也很詳實。 

四、就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量刑事項分開行調查、辯論及評議程序。 

五、提供檢辯使用量刑系統，俾利量刑程序之進行。 

本次模擬法庭缺失如下，建議下次可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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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判長於審判程序提示證據時，速度過快，未依程序踐行，惟因觀審

員未參與準備程序，即使證據提示十分費時，審判長亦應依規定進

行，俾利觀審員瞭解本案事證。 

二、公設辯護人於審判程序事實認定階段就前科事項訊問被告，惟此部分

應俟量刑程序方能訊問之。 

三、檢察官於審判程序訊問被告時，多次稱被告認為酒駕及車禍並無關

係，然依辯護人答辯內容，被告已認錯，並承認犯罪，檢察官就此提

問，似係引導錯誤。 

四、本次評議程序先由觀審員表示意見，再由法官表示意見，嗣評議時，

觀審員即改變原有見解，顯係受法官意見影響，而改變心證。因觀審

條例草案未賦予觀審員表決權，日後模擬法庭如欲賦予觀審員表決

權，宜避免觀審員心證受法官影響。 

五、本案原適用法條雖為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惟運作上宜適用修

正後即現行規定進行審理，以求周延。而檢察官及辯護人陳述時，一

方面咸認本件適用舊法，卻同時為新舊法比較，所使用量刑系統資料

又係適用新法案例，易生疑義。 

蔡院長新毅蔡院長新毅蔡院長新毅蔡院長新毅：：：：    

本次模擬法庭運作良好，合議庭表現十分平穩，檢辯表現使人印象

深刻。茲建議如下： 

一、本次檢察官為說服觀審員，論告內容及方式均較單純由法官擔任審

判員時活潑，並於論告前詳加說明基礎法律事實。不過，建議法官

可事先讓觀審員瞭解基礎法律事實，以節省訴訟時程。 

二、本次選任程序費時整個上午時段，十分冗長，建議精簡選任程序，

並研議是否由受命法官1 人進行選任程序即可。 

三、本件被告所涉罪名可能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或

過失致死罪，被告雖於審理時多次坦承有過失，惟刑法上所稱過失

係指行為人違反注意義務，本件被告未表明其違反注意義務之態

樣，法官及檢察官亦未究明被告是否構成過失及其態樣為何，而逕

認定被告涉嫌不能安全駕駛致死罪，易使人認為合議庭已預設心證。 

四、檢察官及辯護人訊問證人及被告時，應避免重複訊問。另本次影子

觀審團與觀審員評議結果不同，顯見觀審員於評議過程易受法官意

見影響，且德國參審制實證經驗亦係如此。儘管如此，為擴大人民

參與審判，本制度仍應予以推行，至制度應如何設計，有賴大家集

思廣益。 

謝助理教授煜偉謝助理教授煜偉謝助理教授煜偉謝助理教授煜偉：：：：    

一、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旨在改革法院內部既有審判制度，並強化外

部人民對司法的信賴。透過本次參與，本人發現法庭人員用語已趨

於簡明，有助觀審員於短時間內就事實認定及量刑事項做判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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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審判長於兩階段評議時，均以簡易明確而非艱澀的法律用語向

觀審員作說明，俾使觀審員判斷本案是否該當構成要件及如何量刑

等，殊值肯定。本制度運作成功與否，端視法官於評議時，能否使

觀審員明瞭相關規範，並自行出具評議意見供參。 

二、本次採行就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量刑事項分別調查、辯論之程序二

分論，制度目的在使犯罪認定階段純粹化，避免法官及觀審員產生預

斷及偏見，並使量刑程序精緻化。以前開兩個目的觀之，是否採二分

論，運作結果會有所差異，特別是量刑程序部分，一般審判程序多不

會費時調查量刑事項，就此本次模擬法庭已達量刑精緻化目的。建議

未來可擇定模擬較為繁雜案件，如被告否認犯罪或人別錯誤等，以彰

顯採行程序二分論之效果。 

三、建議審判長作審前說明時，可先讓觀審員瞭解本案事實及法律爭點，

再解釋基本法律概念，較為周延。此外，本案適用舊法原因在於恪守

罪刑法定及從舊原則，惟因檢辯所使用量刑系統資料係適用修正後刑

法第185條之3之案例，就此審判長應協助觀審員瞭解適用舊法原因及

舊法要件，避免觀審員受到修正後法條影響。 

四、有關審理時需否費時提示供述證據部分，因直接審理為審判制度核

心，原則上法官應以證人在法院之證述作為證據，筆錄則援引為判決

基礎即可，故提示筆錄非重點所在。 

五、被害人於量刑程序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其供述證據雖適用自由證明程

序，而非嚴格證明程序，但就是否需要具結部分，尚待研議，如不需

要，亦因探究相關法律依據為何。 

六、被害人之陳述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陳述。事實陳述因涉及量刑事由

之認定，本人認為應以證人身分具結；若被害人僅單純表示意見，如

被害人情感及刑度建議等，則為意見陳述，可視為被害人就科刑範圍

表示意見。 

七、建議量刑程序進行評議時，可就從重量刑或從輕量刑，以及是否給予

被告緩刑等事項詳加討論，讓觀審員充分表示意見。另建議模擬法庭

評議程序應予精緻化，俾利運作順遂，如法官說明法律要件後，先由

觀審員陳述意見，再由法官陳述意見，嗣再進行下一波充分討論，而

非逕行表決，避免觀審員受法官意見影響。 

八、有關實體法適用方面，依最高法院最新刑庭決議，法院就對被告有利

事項，應依職權認定，故本件被告行為之過失態樣應予詳加認定，究

明其違反注意義務態樣與不能安全駕駛行為是否有關，以釐清其行為

究係成立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或第276條，或同時成立刑法第185 條

之3第1項及第276條。 

李律師宜光李律師宜光李律師宜光李律師宜光：：：：    

本次模擬法庭所提供書面資料十分詳盡，且檢辯攻防精彩，足見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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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經多次模擬結果，已漸上軌道。本次特色在於就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

量刑事項分別進行調查、辯論及評議，並賦予觀審員表決權： 

一、就罪刑分離調查、辯論及評議部分，可使辯護人為無罪答辯時，無

須先就量刑事項作辯護，避免辯護上的兩難困境，同時，亦可使量

形程序趨於精緻化。建議日後可賡續沿用二分程序。 

二、就賦予觀審員表決權部分，觀審條例草案所定觀審員為5 名，評議

方式採共同討論、分別評議。之所以採此評議方式，係因法官具知

識優位，且地位尊崇，若與身為法律素人的觀審員共同評議，觀審

員可能易受法官意見影響，而無法堅持己見，故採分別評議，方能

使觀審員自由表達意見。本次雖賦予觀審員享有與法官等值的表決

權，卻採共同評議方式，使觀審員受法官意見引導。如評議罪名時，

觀審員原4票認被告涉犯過失致死，2票認被告涉犯酒駕致死，經3 名

法官表示意見後，觀審員即改變評議意見為2票過失致死、4 票酒駕

致死，加計3名法官表決結果，為2票過失致死、7票酒駕致死，使評

議結果翻盤；評議量刑事項時，觀審員原5 票同意給予被告緩刑、1 

票不同意給予緩刑，嗣法官表示意見後，觀審員改為1票同意，5 票

不同意，加計3名法官表決結果，為1票同意、8票不同意。是故，賦

予觀審員表決權時，應併思考如何使觀審員獨立判斷，避免受法官

意見影響。為解決前開問題，建議可採卷證不併送制度，使法官於

審理前無法事先接觸卷證，避免法官因掌握充分資訊，而影響觀審

員。雖然，法官具法律專業，惟判決係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其中，

事實認定毋寧涉及個人生活經驗，為納入法律素人對事實認定之意

見，應讓觀審員獨立判斷，不受法官影響。另本次評議可能囿於時

間，就罪名部分未予觀審員充分討論，建議評議過程法官可適時引

導觀審員，使觀審員充分表示意見，避免預斷。 

張檢察官熙懷張檢察官熙懷張檢察官熙懷張檢察官熙懷：：：：    

一、本制度宣傳尚嫌不足，有待加強。 

二、制度經驗傳承不足。司法院網站雖已有法官參訪及研習報告等資料，

惟相關資料未彙整成專書，供其他法院或專業人士參考、學習。 

三、本制度需多名觀審員、備位觀審員及影子觀審員自法院轄區各地專

程前來參與審判，舟車勞頓，不夠便民。 

四、昨日早上裝模作樣，搞了老半天觀審員只有表意，而無表決權。美

國陪審團有12名陪審員，只要其中1 名動搖，投反對票，即整個摧

毀，此有其策略運用，今日有表決加上表意，但也不需要到這個境

界。 

五、依觀審條例草案第14條第4 款規定，現役軍人、警察及消防員不得

被選任為觀審員，該條立法理由第2 點說明因其執行職務與民眾有

關，且需日夜值班，可能影響民眾權益，此係參照日本裁判員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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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條有關防衛省（含警政廳）公務員不得擔任裁判員之規定訂之。

不過，士林地院轄區有許多醫護從業人員，亦須全天值班，是否應

比照警消人員列入上開規範？ 

六、依本次審理計劃書，檢察官主詰問時間預計為15分鐘，辯護人反詰

問時間為30分鐘，惟實際運作結果未符預定時間。就此，日本模擬裁

判員制度時，檢察官及辯護人會先於開庭前接觸證人，並提示警政廳

筆錄予證人，所以實際運作時，均能在預定時間內詰問完畢。我國辦

理模擬法庭時，能否比照日本方式運作？人力上能否支應？尚待研

議。 

七、檢察官及辯護人蒞庭時應掌握群眾心理。本次檢察官及辯護人均賣力

陳述己見，以說服合議庭，惟合議庭係由法官、觀審員及備位觀審員

組成，法官較具法律專業，需以邏輯方式說理，觀審員及備位觀審員

為法律素人，可以感性方式為訴求，檢辯面對合議庭時，應同時以不

同方式說服各合議庭成員。 

八、被告、被害人家屬及證人在法庭上陳述時，其神情表態會反映所述之

憑信性及內心想法，惟本次開庭過程，觀審員並未於當事人陳述時全

程目視，而逕觀看螢幕或低頭沈思，不符直接審理與言詞審理之精神。

因觀審員的決定將影響個案被告之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對於當

事人所述真偽，應予嚴謹辨識為妥。 

九、本次被害人家屬及員警於審理程序作證後，審判長兩度詢問檢察官，

證人已於審理程序證述在案，是否捨棄援引證人之偵訊筆錄作為證據

方法；惟依偵訊筆錄製作的時空環境，其應具一定的證明力，無法任

意捨棄，且審判長詢問檢方是否捨棄該證據方法，毋寧已曝露心證。 

十、檢察官宜加強熟稔交互詰問程序。本次檢察官詰問證人後，辯護人就

檢察官已詰問之問題重複詰問，檢察官即異議重複詰問；惟刑事訴訟

法第166條之7第2項第6款所指重複詰問係檢察官及辯護人本身不得重

複詰問，而非不得詰問他造已提出之問題。 

十一、定量刑範圍時，非僅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即足， 

宜同時一併考量其他量刑因素，以求周延。 

王庭長美玲王庭長美玲王庭長美玲王庭長美玲：：：：    

感謝各位對本次模擬法庭之指教。 

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蘇副院長永欽：：：：    

感謝本次各位評論員及觀審員所提供寶貴意見，我們會後將納入本制度

評估研議，本制度通過後，將以務實態度先擇定部分法院試行3 年。觀審制

度旨在將民眾對事實之認定及法感情納入審判程序，與法官共同判斷，以符

社會對司法的期待。評議方式上，草案原規定先由觀審員獨立判斷，提供評

議意見，再由法官從法律角度把關，做出判決；不過，今日評議方式改由法

官與觀審員共同評議、表決，可能產生的新問題即如方才各位評論員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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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制度將來立法通過，可於試行期間考量社會對改變評議方式之接受程

度，以凝聚共識研議改革相關制度設計。我國現已就本制度辦理數十次模擬

法庭，日後亦將繼續辦理，期間感謝各位的幫忙。對身為法律素人的觀審員

而言，很多法律用語可能十分艱澀，程序過於嚴謹，但此乃法律制度本質使

然，不過，若因此使法律制度與社會脫節，毋寧與民眾法感情有違，故我們

方期望透過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將民眾意見納入審判程序。 

邱影子觀審員邱影子觀審員邱影子觀審員邱影子觀審員：：：：    

建議可於里長辦公室或政府辦公大樓發放觀審制度宣導資料。 

貳、散會（晚上19時10分）。 


